
近日，记者不断接到太和县三堂镇部

分居民打来的电话，反映他们全镇有 8 家

违法加油站，更夸张的是，三堂镇政府门

前不到一公里的街道上就有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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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五家政府部门管不住？
一个小小的街道为何竟存在着多家违法加油

站？距离镇政府、工商所等单位那么近，这些加油

站为何还能明目张胆地违法经营？记者随后又来

到了三堂镇政府，三堂镇分管此事的张副镇长和李

委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两位镇领导证实，这几个

加油站的确存在着缺乏相关证件、违法经营的现

象，但他们镇里面只有制止、上报的权利，没有对这

些违法加油站采取强制拆除等措施的权力。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来到了三堂镇工商所、

安监局、商务办等部门。给出的答案都是，管理

难度大，无权进行取缔等之类的话语。同时，他

们也希望媒体多多呼吁，能引起领导和上级有关

部门的重视，进行规范管理。

乘客摔死算不算“第三者”
凤阳县法院：保险公司得赔

8月15日，凤阳县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了该案。在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对

张维华是否属于交通事故的“第三者”

存在分歧，双方在法庭上展开了激烈

的辩论。

原告黄林虎认为，张维华在下车时

在车下受伤，其受伤时已经与车辆分

离，且在接触地面后受到的伤害，此时

其应该属于“保险车辆下的受害人”，符

合保险合同关于第三者的定义，属第三

者范畴。且已经被凤阳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认定为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应在第

三者责任限额内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

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对此，保险公司辩称，受害人在脱离

客车后，不再受到来自客车的碾轧等伤

害，则相对于先前乘坐车辆，不属于“第

三者”而仍然属于“车上人员”，其所受

伤害属于本车车上人员险。保险公司

认为，应属于乘客运输合同纠纷范围，

故保险公司不应该赔偿。

挂着中石化牌子却是山寨加油站
太和县三堂镇8家加油站“挂羊头卖狗肉”

8月16日，记者一行驱车沿着省道

308线从西往东走，一进入三堂镇地界不

久，就在一个路口的南北两侧看到了两

个加油站，这两个加油站规模不大，大约

几十平方米的样子，几个加油机上，写着

不同标号的柴油、汽油。

在这家加油站的顶棚上，记者看到

了中国石化的标志字样，但奇怪的是，这

些标志，却与平时看到的中石化的标准

加油站的统一标志明显不一样，后经调

查得知，这两个加油站没有经过批准，是

典型的“山寨加油站”。

现场：挂着中石化牌子却是山寨的

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也发现，同样

标号的汽油或柴油，这些违法加油站均

比正规的加油站便宜。平均下来，一般

每升汽油会便宜几毛钱，由于来这里加

油的一般都是大型货车，加的量也都比

较多，因此，每升汽油便宜一点，总的算

起来，利润也颇为可观。

老板也利用价格优势，打起了宣传：“我

们的油价格比起别的加油站要便宜得多，

一般过路的车都会来我们这里加油！”而对

于加油站汽油的来源，老板则表示“无可奉

告”，只是一再强调“油的质量没问题”。

调查：山寨加油站汽油价格很低

在这些加油站背后的街道上，记者

看到一栋一栋连接着的楼房，加油站也

几乎都是楼上住人，楼下营业。这些加

油站的左右邻居及街道上的其他住户，

与这些随时可能发生爆炸的“邻居住在

一起”却无法“安然入睡”，整天担心别出

什么意外，一旦出了点什么事，我们这些

人可就全完了。

担忧：“活炸弹”就坐落在居民区

日前，一场离奇

的官司在凤阳县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驾

驶员操作不当，刹车

时致车门自动打开，

造成乘车人张维华

摔伤致死。相对于

车 辆 ，死 者 算 不 算

“第三者”？保险公

司应不应该依据第

三 者 责 任 险 赔 偿 ？

昨日，凤阳县人民法

院根据“时空变换”

依法作出判决。

桂斌 张永坤 记者 张火旺

法官：
保险公司不能随意解释

昨日，就本案争议的焦点，记者与审理该案

的法官取得联系。

记者：死者张维华是从客车上摔下来的，原

因是司机操作不当，致车门无故打开。如果不发

生这样的意外，张维华本应继续在客车之上。

张法官：的确，时空的变换只是在一瞬间。

本案中，张维华在下车时接触地面后受伤，是在

本人完全脱离车体后摔倒，其身份已由“车上人

员”转变成为“第三者”。

记者：依据保险公司的相关条款解释，如果

在事故发生前是保险车辆的车上人员，事故发生

时已经置身于保险车辆之下，且系因车辆肇事而

死亡，才属于第三人。

张法官：由于该条款属于保险公司提供的格

式条款，加之整个社会对保险的认识程度较为低

下，在双方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法院应当按照一

般人认识作出对提供格式条款不利的解释。即

在张维华脱离车辆后就认定其属于保险合同中

所指的第三者，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判决：
时空变换属于“第三者”

受害人属于“第三者”还是“车上人员”？双

方争论不休，法院如何判决？

昨日，凤阳县人民法院就此案作出判决：机

动车作为一种动态交通工具，“第三者”和“车上

人员”均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临时性身份，二

者不是固定不变的身份，可以因特定时空的变化

而变化。本案中，因驾驶员操作不当，刹车时致

车门自动打开，造成乘车人张维华摔伤致死。张

维华的身体已经离开车体，已由“车上人员”转化

为“第三者”，不属于车上人员，属于保险合同中

所指的“第三者”。据此，保险公司理应赔偿。

今年5月20日10时许，唐立法驾驶皖

M69941中型普通客车，行驶至凤阳县刘

府镇士敏村红旗队时，悲剧突然发生了。

由于操作不当，刹车时车门突然自动打

开，乘客张维华被摔下了车。虽经医院及

时抢救治疗，但张维华还是没能醒过来。

经事故认定，唐立法负此次事故的

全部责任，张维华无责。经过调解，该

车车主黄林虎赔偿了死者张维华家人死

亡赔偿金等损失22万元。

想到客车投保了第三者责任强制险

和第三者商业险，黄林虎于是找到保险

公司要求赔偿，但被拒绝理赔，理由是

死者不属于“第三者”。黄林虎不服，一

纸诉状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

争议：受害人算不算“第三者”？

事发：乘客摔下车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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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随处可见“山寨”加油站

中国拍卖企业 AA 级资质
安徽双赢集团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对以下标的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拍卖时间：2011年9月9日上午9：30
二、拍卖地点：本公司拍卖厅（合肥市政务区东流西路双

赢集团一楼）
三、拍卖标的：（届时以拍品清单和特别说明为准）
1、位于宿州市繁华地段的“喜尔顿大酒店”，该酒店集客

房、餐饮、沐浴、休闲、KTV娱乐等为一体的大型酒店，目前经
营中。整体出让，建筑面积约10000㎡，层数10层，框架结构，
参考价3100万元。（竞买保证金500万元）

2、位于合肥市星火路兴海苑16幢205室，建筑面积约62㎡，混合结构，参考价31.32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
3、位于店埠镇镇西居委会桥西组一处房产（房地权肥东

字第036310号）东边一间上下房屋，混合结构，总建筑面积约
137㎡。（竞买保证金10万元）

4、皖A5N648广本轿车一辆，参考价10万元。（竞买保证
金2万元）

四、咨询、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会前一日止。
五、有意竞买者，请缴纳公告中约定的竞买保证金至我

公司指定账户（以款到账为准），并携带有效证件于2011年9
月8日16时前到我公司（合肥市政务区东流西路双赢集团四
楼财务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竞买不成，保证金于拍卖会
后无息退还。

户 名：安徽双赢集团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行：徽商银行曙光路支行
账 号：2181012080061137
六、咨询电话：0551-3506019、13339293625
七、公司网址：www.sy-ah.com

安徽省金桥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拍卖公告
2011第039号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2011年9月 6日举行拍
卖会，拍卖标的如下：

一、拍卖标的：海口市国贸大道嘉陵国际大
厦第九层、十九层办公用房，其中第九层房产面
积约1119.67㎡、十九层房产面积约1123.80㎡。先
整体后分层拍卖，整体拍卖参考价1070万元，履
约保证金100万元；分层拍卖每层535万元，履约
保证金每层50万元。该房产地理位置优越，升
值空间大，是各界人士办公及投资的极佳选择。

二、拍卖时间、地点 ：2011年9月6日上午
10时 安徽省合肥市红星路1号省委机关服务
楼19层

三、展示登记时间、地点：公告日至9月5日
下午4时 标的座落地

四、联系电话：0551—2608593 2608592
五、注意事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竞买

人须交纳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或单位营业执照副
本复印件和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委托竞买
的还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及被委托人身
份证明并交纳履约保证金至户名：安徽省金桥拍
卖有限责任公司 帐号：12-185001040012622 开
户行：中国农业银行三牌楼支行。如竞买不成，
保证金退还（不计利息）。

2011年8月25日


